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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双重审视 
              ——晚清以降围绕胡培翚《燕寝考》论争平议 

程尔奇 
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摘要：胡培翚所撰《燕寝考》一书，详考天子以至大夫士的燕寝古制，提出颇有创见的论点，成一家之言。

在胡培翚生前与身后，围绕该书形成了一场学术论争。论争的内容主要就燕寝的形制，燕寝的房、室、户之间的

关系等问题展开。胡培翚等人在论争中不断进行细密考证与严格论辩，引发出不同学术观点的直接交锋，使论争

具有明显的学术史意义。尤其是诸家对材料的辨别和运用情况所展现出的“信”与“不信”在考据学中发挥的微

妙而关键的作用，值得深思。同时，论争折射出的思想背景以及蕴含的思想诉求，又使之凸显出思想史的意义。

胡培翚等人对燕寝古制下如此功夫加以考证，除学理层面的“求真”之外，背后还蕴藏着“行礼”这一相对虚指

的诉求，其大旨可谓“行古礼、经今世”，而这种诉求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读书人的所期所思。此外，学者龂龂于

古礼的考证辩难，似乎建构出一个知识的“封闭圈”，但这些学人对“行道”的强烈渴望以及“行礼”的诉求，

实际上又使其内心始终保持着“开放”的状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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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胡培翚是清晚期著名汉学家，所著《仪礼正义》

向为学界所称道。其另一部著作《燕寝考》，考证亦

颇详备，不仅胡氏本人甚是自得，自称所论乃“二

千年来，未经人道者”①，实“为千百年来说经者

所未及”②，引起时贤之聚讼，至胡氏身后仍不乏

回响，不经意间围绕《燕寝考》形成了一场学术论

争。重要的是，胡培翚等人在论争中不断进行的细

密考证与严格论辩而引发的不同学术观点的直接交

锋，使论争具有明显的学术史意义；同时，论争所

折射出的思想背景及蕴含的思想诉求，又使之凸显

出思想史的意义。因此，在详细叙述论争内容的基

础上对其加以不同层面的分析，无疑是有必要的。

因为究竟如何以学术史、思想史的双重视角来交叉

审视清代考据汉学，正是如今进一步反思清代学术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 胡培翚：《答包孟开论燕寝书》，《研六室文钞》卷 5，黄

智明点校、蒋秋华校订：《胡培翚集》，台北：中央研究

院中国文哲研究所，2005 年，第 160-161 页。 

② 胡培翚：《答家墨庄论燕寝书》，《研六室文钞》卷 5，《胡

培翚集》，第 153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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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重要议题，而且直至目前显然仍有着颇为宽广的

讨论空间
③
。 

一、知识的考掘：《燕寝考》撰写时之论争 

胡培翚在 1812-1813 年间撰《燕寝考》一书。

在著述过程中，胡氏与洪颐煊（1765-1837）、胡承

珙（1776-1832）、张聪咸（1783-1814）、夏炘

（1789-1871）等人互致书信，就燕寝问题进行了反

复的讨论。其后，包慎言（？-？）、张文虎

（1808-1885）、顾观光（1799-1862）等又以书信、

序跋等形式，或直接与胡氏辩论，或表达自己观点。

于是，前后二十余年间，以《燕寝考》为中心，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③ 参看黄爱平：《百年来清代汉学思想性问题研究述评》，

《清史研究》第 4 期。此外，张寿安教授致力于从清儒

考证文字中“爬梳出思想”的工作，其《以礼代理——

凌廷堪与清代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》（石家庄：河北教育

出版社，2001 年）、《清儒的考证经世与礼制重建》（载

贺照田主编：《学术思想评论》第十辑，长春：吉林人民

出版社，2003 年，第 237-244 页），明确指出清儒在“礼

之社会实践”与“礼制重建”方面的作为。《十八世纪礼

学考证的思想活力》（台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

2001 年）一书则直接处理“18、19 世纪礼学考证背后的

思想与意义”。张教授把清儒礼学考证分为两部分：一是

考礼，二是议礼，并展示了清儒如何揭明“礼秩先型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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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了一场学术论争。
①
概括起来，论争的主要内容

有以下三点： 

其一，“东房西室”之争。 

燕寝作为天子以至大夫、士寝兴之所，其房屋

基本结构究竟如何？胡培翚认为“燕寝与正寝异制，

正寝中央为室，左右为房，燕寝止有东房西室”，也

就是说，燕寝的基本形制是东房西室（诸侯以下为

此制，与天子有别）。但洪颐煊认为“燕寝有东西阶，

又有堂下阶间，则亦当为三间屋制。中央为室，左

右为房”
②
。胡培翚回应认为，洪氏所言三间屋制，

乃“属意揣，未有的证”。因为“堂下之有东西阶，

非缘东西房而设。序无室无房，而亦有东西阶”，故

洪颐煊“凡室有东西阶者，即有东西房”之说，与

古制不合。
③
 

张聪咸认为，郑玄云天子“路寝制如明堂”，

故路寝为左右房之制。他引《周礼》宫人“掌王之

六寝之修”来证明小寝与路寝乃名异实同。
④
胡培

翚认为张氏之说混淆了路寝与燕寝，与郑玄原意相

背。他说：“郑氏注《礼》，每云天子路寝制如明堂，

有五寝。其笺《诗》则云‘天子燕寝，有左右房’。”

且郑玄解路寝、小寝制度截然分明，张氏“以小寝

为五室，以路寝为有左右房，显与郑背，非郑义，

章章明矣”。胡培翚进而质曰：“路寝、小寝之名，

经中致为分晰，安得相通？”
⑤
驳斥了张聪咸路寝、

小寝无别之说。 

张文虎为《燕寝考》作序，称赞胡培翚“好学

深思，能通古人之意”，对该书颇为褒奖。但若细

读序文不难发现，其对胡氏之说并非全然赞同。如

“诸侯以下燕寝东房西室”的观点，张文虎引《仪

礼·公食大夫礼》“宰夫筵，出自东房”、郑《注》

“天子诸侯有左右房”，认为“此非明对大夫士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 这些论争的内容大致保存在三种史料之内：一、辩难者

写给胡氏之书信。计有洪颐煊《答胡孝廉培翚书》（见洪

颐煊：《筠轩文钞》卷 9。该信又收于其《礼经宫室答问》

书前），夏炘《与胡竹邨舍人论燕寝书》《再与胡竹邨书》

（见夏炘：《景紫堂文集》卷 10）；二、胡培翚答复辩难

者之书信，包括《答洪筠轩论燕寝书》《答家墨庄论燕寝

书》《答张阮林论燕寝书》《答包孟开论燕寝书》（见胡培

翚：《研六室文钞》卷 5）；三、《燕寝考》收入“指海”

本时张文虎所作之《燕寝考序》（见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

110 册），及顾观光撰《读研六室文钞书后》（见顾观光：

《武陵山人杂著》），两文亦为讨论燕寝之文字。 

② 洪颐煊：《答胡孝廉培翚书》，《筠轩文钞》卷 8，北平：

琉璃厂“邃雅斋丛书”本，1934 年，第 21 页。 

③ 胡培翚：《答洪筠轩论燕寝书》，《胡培翚集》，第 147 页。 

④ 胡培翚：《答张阮林论燕寝书》，《胡培翚集》，第 150 页。 

⑤ 胡培翚：《答张阮林论燕寝书》，《胡培翚集》，第 150-151

页。 

庙而言乎”？则“似郑君亦以士庙为有左右房，彼

《公食大夫礼》注特偶失检耳”。他进而提出“郑

盖以士庙不当有东房，故以房中之东解之。然则东

房西室，郑意固兼庙、寝也明甚，如或说以东房西

室专属之寝，亦有可疑者”。张氏又据《左传》昭

公四年“使置馈于个而退”、《注》“个，东西箱，

东西箱为左右房之制”等材料，认为“昭子之寝既

有东西箱，则非东房西室可知”。
⑥
可知张文虎并

不以东房西室专为寝制，且诸侯燕寝亦不必为东房

西室，这其实否定了胡培翚诸侯以至大夫、士之燕

寝为“东房西室”定制的论点。 

其二，“室户”、“房户”之争。 

“燕寝之室有东向户以通房，房有南向户以达

于堂，室无南向户”之说是胡培翚的重要发明，引

起的争论亦最多。故关于“室户”、“房户”之争，

堪称围绕《燕寝考》论争的核心问题。 

洪颐煊致书胡培翚称，《士丧礼》“死于适室”，

郑《注》“适室，正寝之室也。疾者，斋，故于正寝

焉”，故“疾时处北墉下，正寝与燕寝，名虽不同，

其为房室之制则一。⋯⋯室制既同，其为户牖之法

亦当同”。又《玉藻》：“君子之居，恒当户。寝，

恒东首。”郑《注》：“当户，向阳。”则“此亦燕

寝室户居南之证”。洪氏之结论谓：“大抵古人宫室，

无论正寝燕寝，天子诸侯卿大夫士，广狭大小，或

有不同，其为架数间、房室户牖门阶之法，则无不

同也。”
⑦
 

胡培翚读信后，对洪颐煊所援引史料逐条辩驳，

申说己意。洪颐煊以《玉藻》“君子之居，恒当户”

句，证燕寝之室户在南。胡培翚则认为此句恰证燕

寝之室，户为向东。他引《曲礼》“为人子者，居不

主奥”，认为子不居奥，则父常居在奥。若居奥，

必面向东房而居。故此，“奥而当户，是即室户在东

之明证也”。胡氏又言：“古者，室中之位，以奥为

尊，无论正寝、燕寝皆然。但正寝之室户在南，故

居奥者，皆言东面而不言当户”，而“燕寝之室户

在东，故居奥者，多言当户，而不言东面。”他又

引《檀弓·孔子蚤作》章“既歌而入，当户而坐”，

及《玉藻》“君子之居，恒当户”之言，认为此均为

燕寝室南无户之证，“若以户为南向，则当户之居，

必在室之东北隅，隅非室中尊位，不当为君子常居

之所”。胡培翚自认其说“实本经注立论，非敢妄

生臆见”，并望洪颐煊“取全文而是正之”，而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⑥ 张文虎：《燕寝考序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 110 册，上海：

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 年，第 551-552 页。 

⑦ 洪颐煊：《答胡孝廉培翚书》，《筠轩文钞》，第 21-22 页。 



 

 ·11·

是“尚未览其全而先诒书争之”。
①
 

胡承珙赞成胡培翚燕寝东房西室之说，但不同

意其“室中东向开户，南向无户”的观点。胡承珙

据《诗经·斯干》“西南其户”，及郑《笺》中有“异

于一房者之室户”之语，认为“孔《疏》所云，似

于《笺》义有合”，“古人之室，必有南向之户，正

寝、燕寝皆然”。
②
胡培翚则复书反驳云，郑《笺》

明言此句所指为燕寝，而孔《疏》释以正寝及庠制，

已属郢书燕说。他进而指出：“孔《疏》既引《士丧

礼》及《乡饮酒义》以释郑《笺》，则其于正寝、燕

寝之制，尚漫无区别，未必是以《大戴礼》为本，

似皆不足以申解《笺》义。”否认了孔颖达此说的

合理性。至于胡承珙所言“正寝、燕寝皆室南向户”，

胡培翚认为：“正寝原有南户，古人说宫室多举正寝

为言。《夏小正》所云‘汉案户’自属正寝，非燕寝。

唯《诗·绸缪》刺婚姻不时而云‘三星在户’，似是

燕寝。然郑《笺》云‘束薪于野，乃见其在天’，则

所谓在户者，仍属空说，而非必定指燕寝。”可知

《诗》言亦不足为明证。至《士昏礼》云：“赞洗爵，

酌于户外尊，入户西，北面奠爵，拜。”胡培翚以

为，“上云尊于房户之东，则此户外尊，非房户而何

户外尊？既为房户，则入户之户，当亦是房户，经

何以不别云房户？”故“未可断‘户西’二字为南

向之证也。”
③
 

包慎言同样不认同胡培翚“诸侯以下燕寝室无

南户”之说。不特如此，包氏在承认“诸侯以下，

燕寝之室有东向户以通于房”的前提下，提出“寝

之有东西房者，其室亦当有东向户、西向户”之说，

对胡氏形成挑战。他引《诗》“嗟我妇子，入此室处”，

以为“此非燕寝之室乎”？又云：“‘室人交遍谪我’，

则妇女也，而以室人名之矣。”他还认为“房为子

位”，并引《少牢》《士丧礼》各经，认为“正寝之

室，亦有东户”。
④
包氏是胡培翚晚辈，其说虽为

辩难，但点出正寝有东户，则契于胡氏之意。故胡

培翚云：“此固培翚所求之，而唯恐教之不详，言之

不尽者，尚安有议论于其间哉？虽然学问之道，不

辨不明，培翚既得足下为直友，又安敢不以直待足

下乎？”语甚谦逊。但胡氏引《列女传》“子在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 胡培翚：《答洪筠轩论燕寝书》，《胡培翚集》，第 147-150

页。 

② 胡培翚：《答家墨庄论燕寝书》，《胡培翚集》，第 153-154

页。 

③ 胡培翚：《答家墨庄论燕寝书》，《胡培翚集》，第 153-155

页。 

④ 胡培翚：《答包孟开论燕寝书》，《胡培翚集》，第 158-159

页。 

中”，《考工记》“室中度以几”，郑《注》“室中，

四壁之内”等言，认为既然“内中即室中，子之位

安见其必宜在房乎”？至于包氏所引《尔雅》《说文》

《荀子》《淮南子》诸文，胡培翚以为亦皆不足为燕

寝室之南有户之证。《尔雅》云：“东南隅谓之窔。”

《说文》解“窔”云：“户枢声也”。胡培翚据此云： 

此无论向南开户，向东开户，其户枢皆在

东南隅。荀子云：“奥窔之间，簟席之上。”杨

《注》言“不出室堂之内”，此与“不出户”、

“不下堂”，语意正同，不过言其近耳。“簟席

之上”，亦与《坊记》言“衽席之上”同，非必

指燕寝也。《尔雅》：“宫中之门谓之闱，其小者

谓之闺，小闺谓之阁。”郭《注》以为宫中相通

小门。士冠在庙，而冠毕适东壁，郭《注》以

为出闱门。则《淮南》所云闺阁，亦非必专指

燕寝也。
⑤
 

尽管胡培翚对包慎言所引史料做出不同的解

读，但对包氏，胡培翚仍持殷殷之望，故在信中恳

切地说：“正寝之制，经内尚有可考，惟燕寝少明文。

足下熟于周秦两汉之书，能多搜出燕寝证据示余，

幸甚幸甚！”
⑥
 

对古代寝制亦素有研究的夏炘，撰有《释寝》

等篇，认为“诸侯路寝一，燕寝二，夫人亦路寝一，

燕寝二矣。以此差之，大夫当正寝一，燕寝一，内

子亦当正寝一，燕寝一”
⑦
，与胡培翚提出的诸侯

正寝一、燕寝三，大夫正寝一、燕寝二，观点不同。

针对燕寝，夏炘特致书胡氏予以辩难。夏炘认为，

胡培翚“室户”、“房户”之说，“经注皆无。所见

李氏《仪礼释宫》云：‘寝庙以室为主，故室中专得

户名。凡言户者，皆室户。若房户，则皆言房以别

之。’⋯⋯李氏此言，证之《礼经》，无不吻合。即

以《昏礼》而言‘媵侍于户外，呼则闻’，此户指室

户言。又云‘尊于房户之东’，则特言房以别之，若

室户东向房开，房户南向堂开，是房户专得户名，

而室户转不得为正户矣。遍考《礼经》门户之制，

未闻有如此者。即汉以来说经之家，亦未闻有如此

说者。”
⑧
在夏炘看来，《礼经》之成例乃以“户”

专指“室户”，至于“房户”则别言之，而胡氏以

“户”通指“室户”、“房户”，与经例不合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⑤ 胡培翚：《答包孟开论燕寝书》，《胡培翚集》，第 158-160

页。 

⑥ 胡培翚：《答包孟开论燕寝书》，《胡培翚集》，第 160 页。 

⑦ 夏炘：《释寝》，《学礼管释》卷 1，“景紫堂全书”本，

第 17 页。 

⑧ 夏炘：《与胡竹邨论燕寝书》，《景紫堂文集》卷 10，“景

紫堂全书”本，第 3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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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三，“出房”、“出自房”之争。 

“训诂明则义理明”是汉学家治学方法的基本

门径，而“出房”、“出自房”之争很好地体现了胡

培翚等人力图通过对字义的训释来寻求经旨的努

力。同时，此争论对“室南向无户，有东向户通于

房，房有南向户以达于堂”的观点之是非具有关键

意义。 

洪颐煊据《士昏礼》“主人出，妇复位”，“主

人说服于房”，“妇说服于室”，“主人入亲，说妇

之缨”，及郑《注》“入者，从房还入室也”，以为

“此言主人食讫，从室出，复入于房，说服于房，

复从房还入于室，与《特牲馈食礼》‘主妇出，反于

房’，必出户然后反于房，其文法正相类”，并指出

这些材料“非谓室东壁有户以通于房也”。
①
胡承

珙也说：“《仪礼》经文云：‘主人出，妇复位’，未

见其必出而在房也。其下尚有彻馔一节，而后云‘主

人说服于房’，既云‘于房’，则‘入房’字可省。”
②

洪、胡二人通过对“出房”、“于房”等相关经文的

讨论，认为胡培翚“室有东向户通于房”之说不能

必然成立。 

胡培翚则力图明辨“出房”、“出自房”之间的

差别。他引《内则》“妻抱子，出自房”等材料断言

道：“《仪礼》经内，凡实从房出者，皆云‘出房’，

或云‘出于房’，无有云‘出自房’者。”如《士冠

礼》云：“将冠者，出房。”又云：“服玄端爵韠，

出房”，“服素积素韠，容，出房。”《士昏礼》云：

“赞者酌醴，加角柶，面叶，出于房。”又云：“赞

者酌醴，加柶，面枋，出房。”等等，皆可证之。

胡培翚还认为，“其云‘自’者，如‘升自北阶’、

‘升自西阶’之类，注皆训‘自’为‘由’，足见《内

则》之‘出自房’，为出室由房，明矣”。他进而提

出：“本在房中，即云‘出房’，本不在房中，而由

于房以出，则云‘出自房’。”也就是说，若本在房

中活动，然后从房中出来，此为“出房”；若本不

在房中活动，而是经过房出来，此乃“出自房”。

如《士冠礼》之“将冠者”，《士昏礼》之“赞者”，

本在房中，故云“出房”。而“《内则》之‘妻抱子’，

本在室中，而由于房以出，故云‘出自房’。《乡饮

酒记》、《乡射记》之‘出自左房’、‘东房’，与《公

食大夫礼》记之‘宰夫筵，出自东房’，皆为本不在

房中，而馔具于房中以出，故为‘出自’之文。”
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 洪颐煊：《答胡孝廉培翚书》，《筠轩文钞》，第 22 页。 

② 胡培翚：《答家墨庄论燕寝书》，《胡培翚集》，第 154 页。 

③ 胡培翚：《答家墨庄论燕寝书》，《胡培翚集》，第 156-157

页。 

也正是“出房”、“出自房”的差别，才证明了室与

房之间有户相通的可能性。 

夏炘不同意胡氏“出房”在房、“出自房”非在

房的观点。他说： 

古者，房与室相通，而室为燕息之所，凡

妇人行礼于堂，皆先俟于房中。《特牲》：“主妇

纚笄宵衣，立于房中”，又云“盥于房中”，又

云“主妇洗爵于房”。《少牢》：“主妇荐自东房。”

《昏礼》：“女次纯衣纁衻，立于房中”。《记》

又云“父醴女而俟迎者，母南面于房外”。《左

传》：“季文子如宋致女”，“公享之，穆姜出于

房，再拜”，是妇人行礼于堂，皆先俟于房之明

证也。⋯⋯至于不云“出房”、“自房出”，而云

“出自房”，则尤古人行文通例。《少牢》“主妇

自东房执一金，敦黍有盖”，不云“出东房”而

云“自东房”，又《公食大夫礼》“宰夫筵出自

东房”，不云“出东房”，而云“出自东房”，皆

与此同一行文常例，不必自室出房始谓之“出

自房”也。
④
 

在夏炘看来，“出房”、“出自房”不过古人“行文

通例”，并不能据此论定“本在房中出”还是“经

房而出”。 

胡培翚等人纠缠于“出房”、“出自房”等文字

之别，看似琐碎，实际上秉承的正是汉学一字一义，

不明不已之宗旨。若从为学角度言，这种考论，对

于明晰经义大旨不无裨益。尽管双方得出的见解各

异，但就严格按照经注材料以立说这一点而言，则

莫不相同。 

二、身后之回响：晚清以降学人对燕寝的再

讨论 

《燕寝考》成书约 36 年后，胡培翚去世。其后，

学界对此书的回响并未终止，黄以周、俞樾、张锡

恭等人均直面其说，予以评述。而在民国以后，王

国维等人虽未直接引述胡氏之说，但在有关燕寝之

论述中，亦对胡氏观点有所回应。 

黄以周（1828-1899）在《礼书通故》中对胡培

翚之说提出质难，他认为： 

《礼经》所说，多是正寝。郑《注》每以

东房西室为说，非也。惟士之正寝，以《昏》、

《丧》两礼考之，郑说无西房，似为有据。凡

尊设于房户间，或设于东楹西。士昏于正寝，

且设尊在房户之东，为无西房也。《丧大记》主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④ 夏炘：《与胡竹邨论燕寝书》，《景紫堂文集》卷 10，第

7-8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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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括发于东房，妇人髽，带麻于西房；而《士

丧礼》妇人髽于室，为无西房也。《丧大记》“君

称言，视祝而踊”，祝相君之礼，须相向立。《士

丧礼》“君升自阼阶，西向，祝负墉南面”，时

立于房户东。向君，为无西房也。胡氏谓士之

正寝有东西房，似失察。
①
 

黄以周据《礼经》考证郑玄之说，首先驳斥了胡培

翚正寝为左右房之制的论点，认为正寝应有东房，

但并无西房，“胡氏谓士之正寝有东西房，似失察”。 

接着，针对胡氏燕寝“室无南向户”之说，黄

以周从《礼经》通则的角度出发，加以辨正。他说： 

胡说东房西室之制，房与室有户以相通，

近是。云室无南户，寝非正寝，皆误。《昏礼》

所言多女家事，期昏以下乃及壻家，故郑明之

曰“寝，壻之室”，非谓燕寝。凡《礼经》称户，

皆是室户，房户则言房以别之，如此经“尊于

房户之东”是也。余言户皆室户，不得谓无南

户。
②
 

黄氏之说与胡氏可谓大异。黄以周虽以胡培翚所言

“房与室有户以相通，近是”，但两者根本不同。

黄氏以为昏礼在正寝，胡氏则力证昏礼在燕寝。故

接下来所证房、室、户等，自不相同。更具分歧性

的是，黄氏认为《礼经》但凡提及户，皆为室户，

若言房户，当必加房字以示区别（与夏炘同）。黄以

周精研三《礼》，往往站在礼学的总体角度看待问题，

故其说对胡氏所论无疑会产生一定的冲击。 

俞樾（1821-1907）也对胡氏观点提出批评。他

在回复戴望（1837-1873）讨论《仪礼》相关问题的

信札中说： 

胡氏《燕寝考》，仆处有之。然谓燕寝东房

西室，室东壁有户以达于房，其南面有牖无户，

此实大不然者。果如其说，则由堂入室，必先

由房矣。以《左氏传》所载东郭姜事观之，是

时公拊楹而歌，则在堂可知也。姜与公始皆在

堂，欲出避之，若房有户，而室无户，则姜入

房中，便当自北堂而出矣，何必入室，多此转

折乎？胡氏所说，殊不足据。洪氏颐煊《宫室

答问》一卷，亦深以胡说为非。然而所说，必

牵合《考工记》明堂之数以定丈尺，亦未免过

泥。且改古人五架之屋为七架之屋，亦无塙据。
③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 黄以周：《礼书通故》第 1 册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7

年，第 35-36 页。 

② 黄以周：《礼书通故》第 1册，第 36 页。 

③ 俞樾：《又与子高》，《春在堂尺牍》卷 1，“春在堂全书”

在此，俞樾对胡培翚和洪颐煊之间的论争做出了评

论。他称胡培翚“燕寝东房西室，东壁有户以达于

房，其南面有牖无户”之说“实大不然”。俞氏举

《左传·襄公二十五年》齐庄公调戏东郭姜，姜避

之入室之例，认为“姜与公始皆在堂”，若堂与室

无户，则姜入房中，“当自北堂而出”即可躲避，“何

必入室，多此转折乎？”在俞樾看来，姜“入于室”，

正说明堂与室有户相通，否则由堂入房，不从北堂

避出，反而又从房入室，实于理不合，故“殊不足

据”。洪颐煊“深以胡说为非”，合于俞樾意，但

过泥古人，擅改古制，“亦无塙据”。 

在对胡、洪二人之说进行驳论后，俞樾向戴望

推荐说：“足下若欲治《仪礼》，孔氏巽轩有《庙寝

异制图》。其‘寝制’一图，姑且勿论，其‘庙制’

一图，可据以治《礼》矣。且其所说亦颇简明。”

他还表示，“仆治《礼》竟，亦当为《宫室考》一卷”。
④
可知俞氏对《仪礼》宫室之事，也感到深研之必

要。且驳胡扬孔，颇有高下之分。 

黄以周、俞樾二人是胡培翚的批评者，但张锡

恭（1858-1924）之论议则与胡氏相接近。张氏为黄

以周弟子，亦以精研三礼著称于世，著有《丧服郑

氏学》《礼学大义》等。其《茹荼轩文集》中有读胡

培翚《仪礼正义》笔记三则，对胡氏治礼究心于宫

室表示赞赏，认为“其订注诸条，以订房室之说为

最详”。其最末一则专说胡氏《燕寝考》及与诸贤

论辨之事，指出其“著为《燕寝考》，而又与洪筠轩、

胡墨庄诸君，贻书辩难。盖自喜发千古未发之覆，

于《正义》中亦屡言之”
⑤
。认为“胡氏之论正寝、

燕寝，虽未尽合于郑君，而为生平所独得”
⑥
，应

当为学人所重视。就具体观点而言，从张锡恭《士

庙东房西室考》一文可知其与胡氏可谓大同小异。

如他说： 

天子宗庙、路寝制如明堂，燕寝左右房。

诸侯宗庙、路寝左右房，燕寝东房西室。大夫

宗庙左右房，正寝、燕寝皆东房西室。士宗庙、

正寝、燕寝皆东房西室。其差次亦秩然不紊也。
⑦
 

张锡恭认同庙、寝随秩次等差而应当有别，且接受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本，第 13-14 页。 

④ 俞樾：《又与子高》，《春在堂尺牍》卷 1，第 14 页。 

⑤ 张锡恭：《读胡氏礼经正义三》，《茹荼轩文集》卷 9，刻

本，1923 年，第 25 页。 

⑥ 张锡恭：《读胡氏礼经正义三》，《茹荼轩文集》卷 9，第

26 页。 

⑦ 张锡恭：《士庙东房西室考》，《茹荼轩文集》卷 9，第 2

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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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胡培翚自诸侯以至大夫士，燕寝之制皆为东房西

室的结论。但张氏与胡培翚的看法也并非全然一致，

如他认为随秩次变化，自诸侯以下，宗庙与正寝之

制均次第降差，这就与胡培翚自诸侯以下正寝基本

保持左右房之制不变的观点不同。简言之，二者所

同者为燕寝，所异者在正寝。 

除上述直接回应胡培翚之学人外，还应提及王

国维与沈文倬二先生。王国维（1877-1927）《明堂

庙寝通考》长文，亦有论燕寝之专节，虽未辨胡氏

之说，但提出了自己看法。他说： 

至于四屋相对，则为一切宫室之通制。⋯⋯

至燕寝四屋相对，则有可言者焉。古之燕寝，

有东宫，有西宫，有南宫，有北宫。其南宫之

室谓之适室，士以下无正寝，即以燕寝之南宫

为正寝。北宫之室谓之下室，东西宫之室则谓

之侧室。四宫相背于外，四室相对于内，与明

堂、宗庙同制。其所异者，唯无太室耳。
①
 

王国维认为，燕寝和正寝等一切宫室形制一样，均

为“四屋相对”。这里所言四屋，是从寝数上讲，

且王氏并未区分天子以至大夫士之间寝数的差别。

总结其说，要点有三：其一，燕寝有四；其二，四

燕寝为相对之制，南谓适室，北谓下室，东西谓之

侧室；其三，士以下无正寝，以适室为正寝。 

王国维学问渊深，但其论燕寝之说，颇有可疑

处。其谓燕寝皆四屋相对之制，与正寝同，这便与

古代宫室制度昭隆杀、示等差不相符合。此外，王

氏作此文时是否读过胡培翚《燕寝考》也是一个问

题。刘盼遂（1896-1966）撰有《观堂学礼记》，是

其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听王国维《仪礼》课程时之笔

记。其中讲至《士昏礼》时，有“酌于户外尊”条，

刘氏记曰：“师云：宜从戴东原衍户字。”然下有“媵

侍于户外”条，刘氏记曰：“师云：‘户’疑为东墉

通房之户，非南面向堂之户也。”
②
此说与胡培翚

“室有东向户以通房”之说十分相近，但王氏对胡

氏却只字未提。不知是否此时王国维不曾见到胡氏

《燕寝考》，或王氏暗从其说而未明言，或并不赞同

胡氏之说，抑或刘氏漏记，均难查知。 

沈文倬曾点校胡培翚《仪礼正义》，对胡氏观点

当谙熟于心，且他早就感到胡培翚《仪礼正义》“虽

颇精审，但存在问题也很多”，故提出相左之说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 王国维：《明堂庙寝通考》，《观堂集林》第 1册，北京：

中华书局，1959 年，第 138 页。 

② 详刘盼遂著、聂石樵辑校：《刘盼遂文集》，北京：北京

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2 年，第 310-311 页。 

应有所据。
③
其《周代宫室考述》一文详细考察周

代士、卿大夫、诸侯、天子等不同爵位者宫室情况。

论及燕寝时，沈氏认为，“只要肯定因爵位不同，正

寝之外，燕寝是有多有少的”，并进而指出“天子

五寝，诸侯三寝，卿大夫一寝，士则无燕寝而有下

室，这一说法近得乎正”
④
，此与胡氏“士有燕寝”

的观点相异，且在燕寝数目上，也与胡培翚所言大

夫“燕寝二”不同。 

三、双重审视：对围绕《燕寝考》形成论争

之分析⑤ 

综观围绕胡培翚《燕寝考》形成的学术论争，

有两个层面的内容值得分析与思考。第一个层面，

是与论争直接相关的内容；第二个层面，是如此细

密论争形成之缘由，及论争背后所蕴含的思想实质。 

就第一个层面而言，有两点堪值一说： 

其一，胡氏燕寝为“东房西室”之说，基本上

得到了学界认同。夏炘称“郑氏复起，不易斯言”
⑥
，

顾观光亦以为“以东房西室为燕寝之制，自不可

易”
⑦
。但“室南向无户，东向开户以通房，房南

向开户以达于堂”的观点，时贤多有异议，争言极

多。事实上，胡培翚之论断常有不安处，且因为尊

郑玄太过，使其立说的可信度有所降低
⑧
。 

其二，在材料的辨别和使用方面，诸家相异之

处值得深思。如胡培翚每引《尚书大传》“古者，后

夫人将侍于君前，熄烛后，举烛至于房中，释朝服，

袭燕服，然后入御于君。鸡鸣，太师奏鸡鸣于阶下，

夫人鸣佩玉于房中，告去也”以证其说，即遭到夏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③ 沈先生曾有全面订补、甚至改编胡培翚《仪礼正义》之

意，故他反复考究胡氏写作目的和写作条例，认为胡氏

“撰《丧》、《祭》诸篇写定最早，精密可与焦氏、孙氏

比美；《冠》、《相见》、《聘》、《觐》诸篇，乃其病中赶写，

往往自乱其例，颇多疏漏。至于其弟子杨大堉所宣扬‘补

辑五篇十二卷’，其实全属胡氏早年辑录引文，校理修饰

犹未妥贴”。沈先生《周代宫室考述》一文虽引胡氏之

说，却并未言及《燕寝考》。详见沈文倬：《学术自传（片

段）》，收氏著：《菿闇文存》下册附录一，北京：商务印

书馆，2006 年，第 1029 页。 

④ 详沈文倬：《周代宫室考述》，《浙江大学学报（人文社会

科学版）》2006 年第 3期。 

⑤ 按，《中国教育报》2011 年 10 月 23 日文史版曾刊登本

节的小部分内容，但删改颇多，行文、材料亦有不同，

特此说明。 

⑥ 夏炘：《与胡竹邨论燕寝书》，《景紫堂文集》卷 10，第 2

页。 

⑦ 顾观光：《读研六室文钞书后》，《武陵山人杂著》，北京：

中华书局，1985 年，第 62 页。 

⑧ 详拙文：《胡培翚〈燕寝考〉考论》，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

2009 年第 2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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炘的质疑。夏氏以为，“《尚书大传》虽古书，而此

节颇不可信”。他还说：“《大传》云‘释朝服，袭

燕服’，岂后御王，未熄烛之先，犹服展衣，既熄烛

之后，始服褖衣，夫人御君，未熄烛之前，犹服褖

衣，既熄烛之后，始服私服乎？何与《礼经》之不

合也？且妇人无说服于房之礼，《士昏礼》‘主人说

服于房’、‘妇说服于室’。盖室者，燕息之地也，男

子之服尊，故说于房中，妇人之服亵，故说于室中。

《大传》后夫人说服于房，于经无所见。《周礼》太

师、小师诸职，亦无‘奏鸡鸣’之文。燕寝亵地，

鸡鸣之时，即令太师奏阶下，于情亦为不合”。既

然于经文、情理均有不合之处，《尚书大传》的这段

话就需要仔细推敲了。故此，夏炘告诫胡培翚，对

材料之取舍当审慎：“大抵此等古书有合于经者，取

之，否则，阙疑可也。”
①
同样引用《尚书大传》

这段材料，胡培翚力图证明室有东向户以通房，而

夏炘则认为这条材料本身便“颇不可信”，所云“夫

人御君，未熄烛之前，犹服褖衣”，实“与《礼经》

之不合”。运用相同材料，却有如此相异的认知与

理解，可知“信”与“不信”在考据学中着实发挥

着微妙而关键的作用。 

就第二个层面而言，燕寝问题之所以能引起当

时如此众多学人之兴趣，有两方面的原因。第一，

胡培翚所处之徽地，甚重礼学研究。江永

（1681-1762）撰《礼书纲目》，程瑶田（1725-1814）

著《仪礼丧服文足徵记》《考工创物小记》，金榜

（1735-1801）有《礼笺》，凌廷堪（1755-1809）著

《礼经释例》等。这种礼学研究的风气，促使学人

对于礼制颇有讨论之热情。第二，向来古宫室研究

中重点多在正寝，如北宋陈祥道（1053-1093）《礼

书》、南宋李如圭（1167-？）《仪礼释宫》等，探讨

燕寝者相对较少。清儒在此方面有所进展，如江永

《仪礼释宫增注》等。但整体情况仍如胡培翚所言：

“前人说宫室者，详于正寝，而燕寝恒略。”
②
胡培

翚能总结前贤，发明古制，予以专题论述，势必会

引起当时治礼学者的兴趣。 

更重要的是，胡培翚等人就燕寝等古代礼制进

行如此细密的考证与论辩，更多的有其背后隐藏的

关怀。因为胡培翚等人下如此功夫进行考辩，绝非

纯粹以“知识”的追求为目标。诚然，他们在丰富

材料之间寻找关联，竭力还原古制真貌，是一种“考

礼”的诉求。但诸家就同一问题反复论辩时，时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 夏炘：《与胡竹邨论燕寝书》，《景紫堂文集》，卷 10，第

8-9 页。 

② 胡培翚：《燕寝考·卷首》，《胡培翚集》，第 313 页。 

折射出的是他们力图通过“考礼”、“议礼”来实现

“行礼”这一相对虚指的思想诉求。 

所谓“行礼”，即复古礼以行于今日之意。从内

在理路来讲，“行礼”这一诉求并非自胡培翚这代学

人所始。清初毛奇龄在自叙学礼历程时就提出“说

礼者，行礼者也”的看法
③
。其后，治礼经颇有心

得的程瑶田更把行礼与“为仁”等同起来。他说： 

为仁之实，在己之“动容周旋中礼而已”。

故视、听、言、动，已也。苟其非礼，则随在

皆有害于吾之为仁，“复礼”者，去其非礼，而

一一皆有以中乎礼，是礼也，天秩有之，所谓

“受天地之中以生”，而具于吾心以为吾之性，

圣人因其性中天秩之所有者制为礼，以待其人

而行。能行其礼，斯之谓为仁。
④
 

在程瑶田看来，圣贤制礼，为后人留下规矩，只有

能行其礼，才可谓“为仁”。这就把“行礼”提高

到儒者之立命这一层面上来。 

“以礼代理”思想的代表人物凌廷堪重视礼

学，其论“复礼”颇详，强调“行礼”更甚。凌氏

说： 

若舍礼而别求所谓道者，则杳渺而不可凭

矣。而君子之行礼也，本之知、仁、勇，三者

皆为斯人所同得，故曰德者得也，天下之达德

是也。若舍礼而别求所谓德者，则虚悬而无所

薄矣。盖道无迹也，必缘礼而著见，而制礼者

以之；德无象也，必藉礼为依归，而行礼者以

之。
⑤
 

凌廷堪所言之“行礼者”，盖泛指依循圣人所制之

礼而行事之人，其深研礼制的目的，除了考求制礼

者的本意以外，如何行礼为其重点关注。 

不过，凌廷堪等人所热衷的“行礼”在同时代

即遭到不解，甚至其师翁方纲亦认为： 

古人制礼，原是为资于一时之用，而非欲

供后人之考，今读者则只宜考其同异，而不当

复泥其当日之所用。如吾门人凌仲子撰《仪礼

释例》，吾久笑其迂。此等撰述，意欲何为，有

此光阴，又不如考定同异矣。⋯⋯考证为最要，

考证即义理之学，不分二事。
⑥
 

翁方纲治学在“汉宋之间”，如此评议并无恶意，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③ 毛奇龄：《丧礼吾说篇》卷 1，刻本，1770 年，第 2页。 

④ 程瑶田：《通艺录·论学小记》，《程瑶田全集》，合肥：

黄山书社，2008 年，第 59-60 页。 

⑤ 凌廷堪：《复礼中》，《校礼堂文集》卷 4，北京：中华书

局，1998 年，第 30 页。 

⑥ 翁方纲：《致朝鲜金正喜书》，见张伯伟编：《域外汉籍研

究集刊》第一辑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5 年，第 449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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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认定“考礼”才是最为要者，既然考证古礼足以

探赜义理，那么复古礼以行于今日则完全没有必要。 

尽管遭到一些学人的批评与质疑，清代以来的

儒者对“行礼”有着持续的诉求却是不争的事实。

作为徽儒后进，又曾及凌廷堪之门，胡培翚的思想

必然受到程、凌等人的影响。所以他研究礼经，不

仅研究古制本身，对于如何行礼，也颇措意。他在

写给别人的信中说：“宫室制度，非讲明有素，则读

《仪礼》时，先于行礼方位盲然，安问其他？”
①
从

中可见其留存古制之冀望及问礼、行礼之命意。 

与胡培翚同时代的洪颐煊亦云：“礼经莫大于宫

室，宫室不明，则古人行礼之节，周旋升降，皆茫

然莫知其处。”
②
稍晚于胡、洪二人的黄式三在论

《大学》之时，亦尝言曰：“道之相通，岂不可乎？

曰：可也。格物不外于穷理，穷理不外于学礼。⋯⋯

以礼节喜怒哀乐之中，即好恶之矩也。絜矩以公好

恶，所以行礼也。《大学》一篇，本礼书，以格物为

礼经之实学，学不流于支离；以絜矩为礼教之成功，

功不流于杂霸。”
③
同样表达着学礼即当行礼的愿

望。 

至咸同时期，黄式三子黄以周闻听友人拟建精

舍，曾建议以古宫室之法来构建。他认为，“世儒考

古宫室制，不下十余家，率皆纸上空谈，未尝经营

其事”，自己撰有《宫室通故》《明堂通故》等考礼

之书，还曾“依古步筵之数缩而小之，自取紫竹构

成一样”，有行礼之经验，故“较前人着实”。但无

奈在营造精舍过程中，发觉不仅“所作《通故》犹

有未尽”，而且“古多大木”，“今无其材”，故“最

难构者，东西两梁也”，遂更悟古礼与今日之分别。
④
 

前文所述对胡培翚之说提出批评的俞樾，也曾

表示“他日南中肃清，得归卧乡山，拟于南埭旧居

改造先祠，即依古制为之，计所费亦不多，未知能

如吾愿否”
⑤
？可见，尽管复兴古礼难于实施，但

并不妨碍汉学家们对行古礼的诉求。 

如果探究何以诸人始终对于行礼念念不忘，则

其原因盖有二端。其一，从汉学的学术源流方面讲，

清代汉学家多以东汉经师为重，小学尊许慎，经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 胡培翚：《上罗椒生学使书》，《胡培翚集》，第 166 页。 

② 洪颐煊：《礼经宫室答问》，师竹山房重刊本，1884 年，

第 1页。 

③ 黄式三：《絜矩说》，《儆居集》经说二，续刻本，1888

年，第 1-2 页。 

④ 详黄以周：《与王某书》，《儆季杂著》文钞四，自刊本，

出版年不详，第 15-16 页。 

⑤ 俞樾：《又与子高》，《春在堂尺牍》卷 1，第 14 页。 

尊郑玄，而东汉是礼学特别是古礼学集大成的时期。

由于河间献王在搜集古书方面的贡献，以及刘向、

刘歆父子致力于恢复古礼特别是天子礼这一西汉礼

学相对缺失的环节，使得行古礼的诉求得到加强。
⑥

故而清代汉学家以行古礼为指归，与学尊东汉正相

符合。其二，儒家对自身使命的认知促使他们不仅

好古，且有强烈的回到想象中美好时代的渴望。《荀

子》曰：“儒者在本朝则美政，在下位则美俗。”正

是这种使命感，使包括胡培翚在内的清儒花费巨大

精力去考证古礼，从而为“美政”或者“美俗”打

下基础，而一旦获得机会，即会努力尝试。 

总之，胡培翚等人围绕古礼的论争，从深层次

反映了清儒为学的思想实质。其治学的“境界可以

说是寓思于学，要以博实的经典考证来阐释原始儒

家义理的确切涵义”，在如何处理儒学中的知识传

统时，往往希望最大化的“通过整理经典文献以恢

复原始儒学的真面貌”。
⑦
同时，清儒考据经典古制，

又并非停留于知识的层面，也不是以内化为心性、

信仰为指归，因为“清儒最关怀的不是个人内在道

德修为的成圣境界，而是如何在经验界重整社会秩

序”
⑧
。他们考礼、议礼，反复进行古礼知识的考

掘，为的就是能够将其外化在辅弼国政或者恤党赒

里、约乡正俗等具体的实践活动之上，从而达成其

“行礼”的终极诉求。 

有论者认为，清代考据家将“古礼”与“俗礼”

以“判然为二”的方式来处理，是受其学理的内在

限制，而不得不如是的苦心孤诣。清代考据学的“道”

论不仅是“精英”的，而且是“封闭”的。他们并

无可能、乃至并无意愿将其“道”完全贯彻到民间

所行的“礼”中，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清儒所求之道

既未全盘寄托在“礼”中，也终究“很难被帝王完 

（下转第 107页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⑥ 如刘向在《五经通义》中说：“天子立辟雍者何？所以行

礼乐，宣德化，教导天下之人，使为士君子，养三老，

事五更，与诸侯行礼之处也。”可见他十分注重考察天

子行礼之缘由与功能。见〔汉〕刘向：《五经通义》，收

〔清〕马国翰辑：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第三册，扬州：广

陵书社，2004 年，第 2031 页。另王葆玹先生注意到了

两汉儒者在“士礼”、“天子礼”知识方面的差异，对于

理解东汉儒者追溯古礼有所帮助。详氏著：《今古文经学

新论》（增订版）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7 年，

特别是“引论”第 3-6 页和第三章第 111-144 页。 

⑦ 余英时：《自序》，《论戴震与章学诚》，北京：生活·读

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00 年，第 3-5 页。 

⑧ 张寿安：《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——礼教论争与

礼秩重省》绪论，台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2001

年，第 3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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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档案。不少学者对尹湾汉墓简牍所具有的

档案学价值进行了研讨。谢桂华的《沉睡了两千余

年的政府档案——<尹湾汉墓简牍>》（《文史知识》

1998 年第 3 期），认为尹湾简牍是我国迄今首次发

现时间最早和级别最高的地方行政文书档案。朱绍

侯的《<尹湾汉墓简牍>是东海郡非常时期的档案资

料》（《史学月刊》1999 年第 3 期），根据《尹湾

汉墓简牍》所记东海郡都尉的官秩高于太守，东海

郡有 12 个小县也设有两个县尉，东海郡的官职提升

多与镇压山阳铁官苏令暴动有关及大量获流与武库

储存过量兵器等反常情况，而得出《尹湾汉墓简牍》

是东海郡非常时期的档案文献的结论。而卜宪群在

《也谈<尹湾汉墓简牍>的性质》（《史学月刊》2000

年第 5 期）中，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，认为尹湾简

牍对于西汉历史研究更多的还是资料的补充和佐证,

是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。张志强的《尹湾汉墓简牍

档案探究》（《档案学通讯》2000 年第 4 期），认

为，尹湾汉墓东海郡文书档案一方面为汉代地方行

政管理研究提供了第一手史料，同时也为研究汉代

地方行政机关公文及档案管理提供了新的研究内

容。岳宗福在《尹湾简牍与汉代地方文书档案》（《档

案与建设》2000 年第 8 期）中，通过分析尹湾简牍，

认为西汉时期郡级地方行政文书档案主要包括四方

面的内容：一是集簿(又称计簿)是汉代郡级地方政

府文书档案的主体内容。二是地方吏员设置和地方

长吏升迁情况是汉代郡级地方文书档案的一项重要 

内容。三是汉代郡级地方政府也保存军事档案。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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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文学作品及术数资料作为文书档案的补充材料，

也被比较完整地收集和保存。 

综上所述，尹湾汉墓简牍自出土以来，就受到

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，研究成效显著，主要表现为：

研究者队伍庞大，包括老中青三代学者，特别是一

些年轻的硕士、博士生的加入，使这一领域的研究

后继有人；发表了一大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论

著；研究范围不断扩大，涵盖了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

文化等诸多方面，涉及历史学、考古学、文学、艺

术、军事学、天文历法学、图书档案学、经济学等

学科领域。 

同时我们也要看到，对尹湾汉墓简牍的研究中

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： 

第一，在对某些简文的释读上，尚需做精细的

工作。尹湾汉墓简牍出土后，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了

释读，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。然而对某些简文的释

读仍存在着分歧，难以定论。这就需要学者们继续

努力，以使释文能在最大程度上与简文原意相符合，

从而为利用其开展研究的学者提供准确的材料。 

第二，缺乏与其它汉简材料进行比较研究。汉

代简牍除尹湾汉简外尚有居延汉简、张家山汉简、

敦煌悬泉汉简、阜阳汉简等，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，

既可以开拓研究领域，又有助于加深对一些问题的

认识。目前学界虽偶有涉及者，但成果数量偏少。 

 

 

（责任编辑：陈剑） 

 

全收编”。
①
此说颇具启发性。然而，所谓考据汉学

论道的“封闭”与“开放”，其实也与汉学学人自身

的社会地位、占有的社会资源等不无关系，甚至可

以说是成正比例关系。相对纯粹的汉学学人往往在

“求道”方面用尽气力，而在“行道”的过程中费

尽周折却又鲜见成果，于是似乎形成了“封闭”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 详见张循：《“君子行礼，不求变俗”：清代考据学的社会

性格》，《清史研究》2013 年第 1期。 

 

 

 

 

 

 

结局，至少是不够“开放”。胡培翚及其前后的学者

龂龂于古礼的考证辩难，似确然建构出一个知识的

“封闭圈”，但这些学人内心对“行道”的强烈渴望

及对“行礼”的诉求，其实又何尝不是“开放”的

呢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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